附件3
济南市烟花爆竹安全供应（购销）协议书
                                             协议书编号：
甲方（批发企业、销售方）：                                证书编号：
     单位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乙方（零售单位、购买方）：                                证书编号：
单位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根据《合同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国家安监总局、省安监局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确保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守信与安全经营的原则，就烟花爆竹产品的购销事宜，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以便共同遵守。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为乙方自愿选择的烟花爆竹产品合法供应商，并对本单位的经营安全和配送运输车辆的安全全权负责。 
2.甲方有了解乙方销售本单位烟花爆竹情况的权利，对于乙方冒用、借用甲方名义销售行为有警告、举报或采取其他合法手段的权利，乙方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

3.甲方提供的烟花爆竹产品必须是合法企业的合格产品，并对产品的质量负责。
4.甲方应按照与乙方确定的烟花爆竹产品品种、价格和数量确保供应，并使用专用车辆配送到乙方经审批的销售地点。
5.按照约定的价格和方式，回购或代存乙方销售期过后的烟花爆竹产品，不得拒收。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根据经营实际，本着集中、简便的原则从甲方购进烟花爆竹产品,并保证经营安全。
2.乙方应按照比较和竞价的方式选择一至两家合法的批发企业作为烟花爆竹产品供应方，签订烟花爆竹购销协议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与制约。
3.签订的符合规定要求的协议书是合法、有效购进烟花爆竹来源的证明材料。
4.乙方销售期后剩余的烟花爆竹，可以依据约定的价格和方式向甲方提出回购或代存的要求。
5.乙方应认真遵守烟花爆竹销售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保证合法经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6.保证从经济南市安监局公告的本区域合法批发企业中进货，不购进、储存、销售无合法资质批发企业或其他非法渠道的烟花爆竹产品。

7.不在规定的禁放和销售区域内销售，不购进、销售“三无产品”，不走街串巷、超量存放、室外摆摊设点销售。
三、对剩余烟花爆竹产品回购的约定

1.回购的标准和价格：甲方应为乙方提供回购或代存服务业务；对没开箱、没损坏外包装的按购货价格回购或代存；对已开箱、没损坏外包装的按进货价格的　 　% 回购或代存；对外包装损坏的单个产品，甲方不予回购且不予提供代存服务。
2.回购方式或代存：乙方在销售期结束后或者决定不再经营烟花爆竹产品的，应及时通知甲方，甲方应在接到通知三天内，使用运输专用车辆到零售单位完成回购或办理代存服务业务。
四、对违约责任的约定
以上协议甲、乙方双方均已阅读无异议，保证执行，如有违约，将按照《合同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法接受处理。

五、对其他事项的约定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乙方所在地县区安监部门备案一份。
甲方负责人签字：                      乙方负责人签字（盖章）：

甲　方（盖章）：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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